香港復康聯盟對《殘疾歧視僱傭實務守則》修訂版的意見

《守則》的作用和法律地位
《守則》沒有充分強調其作用是促進傷健平等及法律地位，例子包括有
	原文
	分析
	建議

	《守則》 1.4節
“僱主如不遵守本守則的條文或指引，雖不會直接構成法律責任，但法庭在處理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提出的訴訟時，可參考本守則的建議”
	中英文版本意思不對應，且 “可參考”的法律效用不足夠。
	由於英文版本為“shall take into account” 故中文版本建議為 “應參考本守則的建議”，以強化《守則》之法律地位。

	《守則》12.1節
“平機會是一個由政府全資的獨立法定機構”
	列明平機會是“政府全資” 的機構，令人質疑該機構獨立及中立性。
	更改為“平機會是一個由獨立法定機構”


《守則》所提出的例子及個案，應為公眾提供正面教材，消除社會上一切與殘疾有關的歧視
《守則》的目的旨在方便僱主容易理解法例對僱員的保障，以免誤墮法網，亦方便僱員掌握以援引來保障自己；且有教育作用，用以促進社會平等，可是《守則》的部份內容卻與此相反，例子包括有
	章節
	分析
	建議

	《守則》4.20 例子

“D和E都是在相似情況下有殘疾的人，他們同樣需要半日病假接受治療。對E採取比D較嚴苛的態度，可能造成對E的歧視。”
	此例子不應把「精神病」與「高血壓」形容為「在相似情況下有殘疾的人」。事實上，僱員D和E是屬不同類型的殘疾人士，僱主對此兩類人士有不同安排，實屬合理。另外，此例子亦會導致大眾對精神病患者產生誤解，以為他們經常需要特別待遇。
	將之刪除或舉另一例子

	《守則》6.17 節

“申請表內應問及申請人面試時是否需要任何特別協助。此舉可令僱主展現對平等機會原則的承諾，並可協助僱主為有殘疾的申請者作出合理的遷就”
	本會認為此章節的建議並不是有效展現僱主對平等機會原則的承諾，反而影響殘疾人士的甄選條件及標籤了殘疾人士的需要。
	將之刪除

	《守則》6.19 例子

“所有申請表和面試邀請信都應先詢問求職者，面試時有否合理的特別需要，以作安排，例如手語傳譯或需以其他方式向他提供資料。這有助僱主決定是否可以作出各項安排。”
	
	

	《守則》7.19 節
“其中一個做法是詢問有關僱員，是否願意向醫生索取醫療報告，以便僱主考慮能否提供遷就。”
	在僱傭關係上，僱員有絕對權利無須向僱主提供醫療報告，此章節提出的建議，嚴重舉觸犯個人私隱，及有可能愆生進一步的歧視。
	建議僱主可將工作的需求交予醫生，並由醫生去判斷有關僱員是否合資格去履行職務，尊重僱員將醫療報告保持私隱的權利。


《守則》不應帶有鼓勵或提供方法予僱主逃避法律責任
《守則》應舉出一些可能構成歧視的例子，作為暗示一種警戒的作用，而無須著墨豁免部份，甚至舉出法例所容許豁免的極限。
惟此《守則》處處出現了豁免部份，有教導僱主「走法律罅 」逃避法律責任之嫌，例子包括有
	章節
	分析
	建議

	《守則》4.15 例子

“似乎她被解僱是因為其工作表現未如理想，而不是因為她的殘疾。B的殘疾只是背景資料，與解僱事件無關。”
	此章節之例子既不能指出「檢視是否基於殘疾的原因」，反而引導僱主於解僱殘疾人士時，以 “殘疾只是背景資料，與解僱事件無關”之詞而逃避法律責任。
	將之刪除或舉另一例子。

或澄清：如僱員因偏頭痛而影響工作關係被解僱，是否被but-for test保障?

	《守則》6.29 例子

“雖然僱主有責任讓有殘疾的求職者在公平程序下接受面試和甄選，但若他並非最理想人選時，僱主沒有責任一定要聘用他。不過，僱主應確定該人的殘疾不是他不獲聘的原因。”
	此章節例子引導僱主於面試過程中，以 “殘疾不是他不獲聘的原因”之詞而逃避法律責任。
	將之刪除或舉另一例子。

	《守則》5.14  Cosma v Qantas Airways Ltd.

“Cosma 先生受僱於航空公司，任職停機坪搬運工人，他工作時受傷。放取長時間病假後，他被安排擔任一些文書及其他輕省的工作一段時間，作為康復計劃的一部分。但有關安排未能協助他重新執行搬運工人的原本職務，公司遂解僱他。法庭裁定Cosma 先生因其殘疾而無法執行他作為搬運工人的工作固有要求，故有關解僱並不違法。”
	此章節之例子過於簡單地描述，既不能指出「工作的固有要求」的意義，反而引導僱主於解僱殘疾人士時，以先安排他進行其他非其固有要求的工作後，便可不違法解僱地該名殘疾人士。
	將之刪除或加入更多此案之法案的背景、作出此裁決的理由 (ratio decidendi)。

	《守則》5.18 例子
“考慮到公司的規模、業績、未許樂觀的前景及E放取長病假後復職的機會甚微，在此情況下，僱主或能引用不合情理的困難作為抗辯。然而，若公司的規模較大、有多位市場推廣職員、維持可觀利潤，則情況完全不同。因為具規模的公司在最終決定解僱員工前，應嘗試其他安排，讓員工有充分時間康復。”
	此章節例子鼓勵小型僱主以“公司的規模、業績、未許樂觀的前景” 為不合情理的困難作為抗辯。
	將之刪除或舉另一例子

	《守則》7.21 節
“僱主應向拒絕提供健康資料或醫療報告的僱員解釋，索取該等資料的原因是為他們提供合理的遷就，而非用以歧視他們…”
	此章節例子引導僱主以“提供合理的遷就”/ “工作的固有要求”為理由，向僱員索取醫療報告等個人私隱資料。由於僱員有絕對的權利拒絕提交醫療報告予僱主，故本會認為《守則》由7.19至7.25節的內容必須作詳細修正，否則僱員有可能因此《守則》而受到僱主更多的無理要求。
	將之刪除

釐清「醫學意見」、「醫療報告」的分別，確保僱員的個人私隱資料得以保障。且亦需要明確列出醫療報告的費用由哪一方負擔。
因紀「醫療報告」涉及個人私隱，建議平機會應與有關當局商討此項修訂。

	《守則》7.22 節
“…僱主如要求僱員進一步提供這類醫療報告，只要是必須和有理據，例如是為了幫助機構判斷有關僱員的殘疾會否令他不能執行其工作的固有要求，以及考慮可提供的遷就，便不屬違法。”
	
	

	《守則》10.17.2 節
“…若其員工殘疾騷擾一個有殘疾的求職者，這是代理人個人行為，超出其權責範圍，非主事人所能控制。”
	此章節既不能解釋主事人的責任，反而引導主事人藉“代理人個人行為，超出其權責範圍” 之詞，而逃避法律責任。
	將之刪除


《守則》必須用家友善，易於明白
《守則》所提供的例子不足以協助勞資日常面對的困難，且未能讓讀者明白箇中意義，例子包括有
	章節
	分析
	建議

	《守則》2.8的例子
	此例子過於極端，未能為勞資提供難於處理的問題之解決方案。
	參考 《種族歧視條例實務守則》有關在香港以外工作的例子，或提供一半時間在香港工作的例子及處理方法。

	《守則》2.11的例子
	此例子不能突顯何謂“與工作有密切關係”的意思及其應用。
	解釋 “與工作有密切關係” 的定義 

	《守則》2.13, 2.14節
	由於香港的生產模式轉趨「多重轉包合約制度」，此節未能配合香港發展需要。
	解釋 “合約工作者” 的法律定義，及說明轉包合約工作者 (subcontractors)或自僱人士能否受保障。

	《守則》3.6.2 節
“將來的殘疾—現在雖未出現，但在將來可能演變成的殘疾”
	此解釋容易被誤解，大眾可能會將之誤解為任何突然在將來出現的殘疾。
	重新解釋“將來的殘疾”的定義，例如“現階段有根據及有機會演變成的殘疾”等。

	《守則》4.22節
“某項待遇對於某人是否構成不利，需視乎每宗個案的相關情況的客觀評估而定。”
	此解釋未能令大眾了解 “不利”的概念
	解釋何為“客觀評估”，以及使用什麼測試或方法收集“不利”理據。

	《守則》第四章內容
	此章節列明了多個不同的條件及測試，例如4.15節but-for test／4.21節客觀測試，以斷定有否歧視，但章節並未能列明法權何在以及在哪個時侯用什麼測試，令大眾不知從何入手。
	為第四章列明定罪的程序，何時用那個測試

	《守則》5.12, 5.13 節
	固有要求能有很多不同的解說，涵概的範圍亦大，建議增加更多相關例子。
	建議增加更多相關例子，並註明「固有要求」是一個客觀/主觀測試 (objective/subjective test)

	《守則》8.10節
“有關晉升的紀錄應最少保存12個月”

	由於根據《殘疾歧視條例》第82條，投訴人可向區域法院提出民事訴訟的時限為24個月，惟《守則》提及的晉升紀錄應最少保存12個月，本會認為此安排對起訴人或被告者皆存有不利，因證據有可能在訴訟時已被銷毀。
	因紀錄保存涉及個人私隱，建議平機會應與有關當局商討此項修訂。

	《守則》9.9 節
	此例子與 “合理人” 測試不相關
	應在例子中寫明 “合理人” 測試如何應用

	《守則》9.10 節
“殘疾中傷指在公開活動中煽動對殘疾人士的仇恨、嚴重鄙視或強烈嘲諷”
	此節未能向大眾解釋何謂 “公開活動”
	指出 “公開活動” 的定義，例如人數上限、集會形式等

	《守則》10.15 節
“主事人要對其代理人所做的違法行為負上轉承責任”
	“主事人”及 “代理人”的定義並不清晰，並過於法律層面，大眾不易明白。
	指出 “主事人”及 “代理人” 的定義

	《守則》11.23 節
“當有人提出歧視投訴時，可根據自然公義原則進行調查”
	大眾未必看得明白 “自然公義原則” 的法律用詞。
	指出 “自然公義原則” 的定義

	《守則》12.4節
“由事發起12個月內以書面方式向平機會提出投訴，平機會在接獲有關違法歧視行為的書面投訴後，將會就事件進行調查”
	只接收書面投訴，並不切合殘疾人士的需要。
	指引若個別人士無法提出書面投訴的處理方法 


除以上有關的內容外，本會亦有以下建議：
1. 《守則》過於從行政管理人員的角度出發，未能為殘疾僱員掌握以援引來保障自己權益；
2. 《守則》提及甚多法律名詞及用語，而例子亦不足以說明箇中意義，故建議為一些法律用詞註上解釋；

3. 殘疾定義中清晰列明受《守則》保障的人士中亦包括任何患病者；
4. 於《守則》內加入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聯絡方法，方便有關人士在閱讀《守則》後，可向平機會作出查詢或投訴；

5. 建議加入詞彙表 (glossary) 以便有關人士翻閱資料。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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